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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5 证券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7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024 年度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方案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华瑞”）51%股权的议案，公

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15,023.58 万元向朱珠、朱万里、刘江舟、江善稳和郭玉峰

收购中电华瑞共计 51%的股权。根据协商，商定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

日，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

报字（2020）第 402 号）《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武汉

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参考评估值，交

易各方商定中电华瑞 100%的股权在签约日的价值为 29,458.00 万元。中电华瑞

51%股权转让价格为 15,023.58 万元。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9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现金收购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17,150.00 万元向朱珠、朱万里、刘江舟、江善稳和郭玉

峰收购中电华瑞共计 49%的股权，并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签署《深圳王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与朱珠、朱万里、刘江舟、江善稳和郭玉峰关于武汉中电华瑞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商，商定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

为评估基准日，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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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 0012 号）《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武汉中电华瑞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所涉及的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参考评估值，交易各方商定中电华瑞公司 100%的股权在

签约日的价值为 35,000.00 万元。中电华瑞公司 49%股权转让价格为 17,150.00

万元。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二、针对收购中电华瑞 51%股权的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实现情况

（一）应收账款回收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3 日收到中电华瑞公司原股东朱珠和朱万里发来

的《关于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之承诺函》，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电华瑞报表口径的应收账款原值为 122,247,448.59 元，鉴于

中电华瑞 51%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股东的利益，中电

华瑞公司原股东朱珠和朱万里（以下简称“承诺人”）就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度的应收账款的回收进度，自愿、连带且不可撤销地向公司承诺如下：

1、就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电华瑞合并报表口径的应收账款，承诺人承

诺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负责收回至 40%；

2、就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电华瑞合并报表口径的应收账款，承诺人承

诺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负责收回至 90%。

（以下将上述各时间节点简称为“各回收时点”。）

如果中电华瑞未能在承诺的各回收时点届至前收回相应的应收账款的，对于

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未能收回的应收账款，承诺人将按照如下公式向公司进行

补偿（以下简称“应补偿金额”）：

在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人的应补偿金额=（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收

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之和-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已经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之

和）*2.21-承诺人根据本承诺函已累积向公司实际补偿的金额。

在本承诺函项下应收账款回收期限届满且承诺人已经履行完毕本承诺函项

下的应收账款承诺补偿义务后，如中电华瑞后续收到了应收账款，而承诺人在应

收账款回收期限内已经补偿给公司的，则公司应当将后续收回的应收账款*2.21

倍的金额在 30 日内返还给承诺人；但若相关应收账款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后收

回的，则公司无需向承诺人返还。

（二）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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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中电华瑞于 2023 年度、2024

年度分别收回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度的应收账款 4,349.97 万元、1,987.43

万元，共计 6,337.40 万元,占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电华瑞合并报表口径应

收账款的 51.84%，因未达承诺数，中电华瑞原股东需按照承诺函约定对公司进

行补偿。

三、针对收购中电华瑞 49%股权的应收账款回收承诺实现情况

（一）应收账款回收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收到中电华瑞公司原股东朱珠和朱万里发来

的《关于武汉中电华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应收账款回收之承诺函》，

根据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电华瑞新增的应收账款为人民币 92,025,937.18 元(以下

简称“2023 年度应收账款”，为本承诺函之目的，“2023 年度应收账款”系指

基于中电华瑞在 2023年度签署的业务合同所确认的中电华瑞在 2023 年 12月 31

日的扣除质保、尾款等之后的应收账款)，鉴于中电华瑞 49%股权转让协议项下，

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股东的利益，承诺人同意就中电华瑞 2023 年度应收

账款的回收相关事宜，自愿、连带且不可撤销地向公司承诺如下：

1、就 2023 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负责收回至

30%；

2、就 2023 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负责收回至

60%；

3、就 2023 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承诺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负责收回至

100%。

（以下将上述各时间节点简称为“各回收时点”。）

如果中电华瑞未能在承诺的各回收时点届至前收回相应的 2023 年度应收账

款的，对于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未能收回的 2023 年度应收账款，承诺人将按

照如下公式向公司进行补偿（以下简称“应补偿金额”）：

在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人的应补偿金额=（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收

回的 2023 年度应收账款金额之和-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已经实际收回的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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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应收账款金额之和）*2.64-承诺人根据本承诺函已累积向公司实际补偿的金

额。

在本承诺函项下 2023 年度应收账款回收期限届满（即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之

后）且承诺人已经履行完毕本承诺函项下的 2023 年度应收账款承诺补偿义务后，

如中电华瑞后续收到了 2023 年度应收账款，而承诺人在 2023 年度应收账款回收

期限内已经补偿给公司的，则公司应当将后续收回的应收账款等额的金额*2.64

返还给承诺人。

（二）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完成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中电华瑞于 2024 年收回 2023

年度应收账款共计 6,636.06 万元，占 2023 年度应收账款的 72.11%，已达承诺

数。

四、相关承诺补偿情况

（一）中电华瑞 51%股权之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情况

应收账款回收期间各回收时点的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在各回收时点届时承诺人应补偿金额=(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承诺收回的

应收账款金额之和-截至各回收时点届至时已经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之

和)x2.21-承诺人根据承诺函已累积向公司实际补偿的金额。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

2024 年 应 补 偿 金 额 = （ 122,247,448.59*90%-63,373,935.31 ）

*2.21-0=103,093,778.21 元

针对收购中电华瑞 51%股权的应收账款回收承诺，2024 年相关承诺人应向公

司补偿 103,093,778.21 元。

注：该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款为附退回条件的收款，不会对公司的当期利润产

生影响。

（二）中电华瑞 49%股权之应收账款回收补偿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中电华瑞于 2024 年收回 2023

年度应收账款共计 6,636.06 万元，占 2023 年度应收账款的 72.11%，已达承诺

数，无需补偿。

五、相关承诺未完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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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华瑞主要客户为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等军工科研单位，由于军工装

备产业链相对较长，最终用户根据自身经费和产品完工进度安排与总体单位的结

算后，总体单位再根据自身资金等情况向其上游供应商结算，使得军工行业销售

回款周期普遍较长。

其次，2024 年度主要受军工行业对相关产品的定价需依照《国防科研项目

计价管理办法》《军品价格管理办法》等进行审价确定的影响，中电华瑞部分应

收账款未能及时按照计划时点收回，使得中电华瑞未能实现预先承诺的回款进度。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中电华瑞未能完成部分应收账款回收承诺的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后

续将根据确定的补偿金额，积极督促承诺人履行相关应收账款回收承诺补偿义务，

维护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0 日


